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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知的租賃新制

_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房東輕鬆當，房客放心住

租屋節稅大密技



_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不得不知的租賃新制



何謂租賃？

民法421條：『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

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

租賃契約

當事人
出租人（房東)

當事人
承租人（房客)



房

屋

租

賃

非住宅租賃

住宅租賃



原則-私法自治
私法自治—私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由私人間自行決定，政府及法律原則上不強制涉入

• 如何「決定」—透過「契約」→雙方互相意思表示

• 一致﹙民法153條﹚

• 原則的例外—

• 違反公序良俗

• 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應…﹔不得…﹔違者…﹚



房

屋

租

賃

非住宅租賃

住宅租賃 V

契約自由

租賃新制-
應記載不得
記載事項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消費者保護法
第 17 條
I.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
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
院核定後公告之。

第 56-1 條

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一項公告之應記載

或不得記載事項者，除法律另有處罰規定外，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

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

改正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III.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
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
IV.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
之內容。



內政部於105年6月23日
訂定發布『房屋租賃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並訂於106

年1月1日實施。

簽約時請使用新版定型
化契約，以保障租賃雙
方權益。





106年1月
•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107年6月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租賃條例）

109年9月

修訂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住
宅
租
賃
大
變
革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
重點(109年9月1日生效)

名稱修正：修正「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並將名稱並修正為「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

修正理由：為保障住宅租賃當事人權益，配合租賃住宅市場
發展及管理條例有關「住宅租賃契約」之法定用語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該寫的要寫、不該寫的不能寫





一、出租人提供之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

二、受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
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之租賃住宅
面積、屋齡、樓層別及法定用途與事實不符者，
就承租人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
與出租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其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租賃條例-基本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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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禁止不實廣告
及處罰規定

https://easymap.land.moi.gov.tw/R02/Index



內政部106 年3 月16 日台內戶字第
1060404048 號函的解釋，

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戶籍遷入租賃房屋，需提出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

證之租賃契約書；如果提出未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除了租賃契

約書外應同時檢附經房屋所有權人註記與正本相符並簽章之房屋所有

權證明文件影本，以避免申請人持不實之租賃契約書辦理遷徙登記，

影響房屋所有權人權益。但如果無法提出房屋所有權人註記的證明文

件，也可以申請當地警察局或戶政事務所人員實際到租屋現場調查，

確定實際上有居住的事實，也可以辦理遷入登記。



應記載事項23點 該寫的要寫、沒寫也視為有寫

• 契約審閱期
• 租賃住宅標的
• 租賃期間
• 租金約定及支付
• 擔保金(押金)約定及返還
•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 稅費負擔之約定
• 使用房屋之限制
• 修繕及改裝
• 承租人之責任

• 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 提前終止租約
• 房屋之返還
• 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 出租人終止租約
• 承租人終止租約
• 通知送達及寄送
• 其他約定
• 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 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至少3天以上





Q：房客繳租都正常，重簽也很麻煩，
租約到期繼續收租想終止就可以
隨時終止，對不對？





第三條

租賃條例條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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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十三、押金：指承租人為擔保租賃住宅之損害賠償行為及處理遺留物

責任，預為支付之金錢。

押金之金額，不得逾二個月之租金總額。

出租人應於租賃契約消滅，承租人返還租賃住宅及清償租賃契約所生
之債務時，返還押金或抵充債務後之賸餘押金。

結論：押金不是為了擔保租金之給付，但是是租賃契約消滅後

可以用作抵銷之用



第五條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約定
租賃期間，使用租賃住宅所生之相關費用，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管理費：
□由出租人負擔。
□由承租人負擔。
租賃住宅每月 元整。
停車位每月 元整。
租賃期間因不可歸責於租賃雙方之事由，致本費用增加者，承租人就增加部分之金額，以負
擔百分之十為限；如本費用減少者，承租人負擔減少後之金額。
□其他： 。
(二)水費：
□由出租人負擔。
□由承租人負擔。
□其他： 。
(三)電費：
□由出租人負擔。
□由承租人負擔。(備註：如為分租房間且經雙方約定以用電度數計費者，依夏月每度__元整
，非夏月每度__元整收取，但均不得超過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定當月用電量最高級距之
每度金額。)
□其他： 。
(四)瓦斯費：
□由出租人負擔。
□由承租人負擔。
□其他： 。
(五)網路費：
□由出租人負擔。
□由承租人負擔。
□其他：____。
(六)其他費用及其支付方式： 。



應記載不得記載第6點



修繕
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損壞時，應由出租人負責修繕。但租賃雙方另有約定、習慣或其損壞係可歸責於
承租人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前項由出租人負責修繕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修繕，如出租人未於承租人所定相當期限內修繕
時，承租人得自行修繕，並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第三條約定之租金中扣除。
出租人為修繕租賃住宅所為之必要行為，應於相當期間先期通知，承租人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前項出租人於修繕期間，致租賃住宅全部或一部不能居住使用者，承租人得請求出租人扣除該期間全
部或一部之租金。



簽約時房東要跟房客說明房東負責修繕的部分和範圍，以及聯絡方式。

由房東負責修繕者，如果房東沒有在房客定的適當期限內修繕的話，

房客可以自行修繕並請求費用。

房東要求做必要的修繕，房客不得拒絕。

租賃條例-基本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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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修繕



室內裝修
承租人有室內裝修之需要，應經出租人同意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結構之安全。
承租人經出租人同意裝修者，其裝修增設部分若有損壞，由承租人負責修繕。

第一項情形，承租人返還租賃住宅時，應□負責回復原狀□現況返還□其他 。



**回復原狀：

• 回復原狀，原狀→房子經過使用後的自然耗損
下的狀況。

• 若需改裝或加裝物品(釘子、掛勾)，需徵求房
東同意

• 徵求同意下，儘量爭取以現狀返還，否則仍需
回復原狀

• 協議達成事項列於租約中



法定終止權



任意終止租約之約定
本契約於期限屆滿前，除依第00條及第00條（法定終止）規定得提前終止租約外，租賃雙方□得□不得
任意終止租約。

依前項約定得終止租約者，租賃之一方應至少於終止前一個月通知他方。一方未為先期通知而逕行終
止租約者，應賠償他方最高不得超過一個月租金額之違約金。

前項承租人應賠償之違約金，得由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押金中抵充，如有不足，並得向承租人請求給
付不足之金額。
租期屆滿前，依第一項終止租約者，出租人已預收之租金應返還承租人





一、租賃契約消滅後，應由房東、房客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

點交。一方未會同點交，經他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會同者，

視為完成點交。

二、點交後尚有遺留物，除租賃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經房東

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

其所需處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不足者，房東得請求房客給付。

租賃條例-基本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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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租賃物的點交
及廢棄物處理

注意：這是遺留物的處理方式，不是授權房東可以在房客不來

點交的時候擅自進入房間。

















房東輕鬆當，管理免煩惱



房東怕什麼？



房客討厭什麼？



契約公證好處多

可約定受強制執行：

1、承租人如於租期屆滿
後不返還房屋。

2、承租人欠繳租金、費用
、違約金。

3、出租人不還押金





公證費用

• 以租金總額加上押金與標的物之價額（房屋為課稅現值）比較取
其高者為計費標準。

• 約定強制執行條款加收1.5倍。

• 假設甲出租房屋給乙，租金每月2萬元，租期1年，押金兩個月，
房屋課稅現值25萬。

• 租金＋押金 = 2萬 x 12個月 + 4萬 = 28萬

• 課稅現值 = 25萬 < 28萬

• 因此應以28萬為計算標準，依公證費用標準表20萬~50萬，
公證書2000元，若約定強制執行條款為3000元。



如何管理房
房子

自己管

刊登廣告、帶看、選房客、簽約、

交屋……..

給專業來管
包租？代管？





租屋節稅大密技



房東節稅大密技
成為公益出租人a.k.a.愛心房東，

不僅能獲得這麼暖又這麼帥氣的稱呼，稅賦上還會有減免！！

您怎麼能不知道！？





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指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之一者：

• （一）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

• （二）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住宅補貼辦法。

• （三）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辦法。

• （四）其他機關辦理之租金補貼相關規定。



公益出租人/包租/一般戶

房屋稅1.2％
（台北市0.6％）
地價稅2‰

15,000/月15,000/月

房屋稅1.2％
（台北市0.6％）
地價稅2‰



 糾紛協助有管道



類別 調處 調解 訴訟

申請單位

不動產糾紛調處
委員會

鄉鎮市區公所調解 消費爭議調解
所屬管轄地方法院

各地方政府地政單位 鄉鎮市區公所
各地方政府消費者保護中

心

適用對象
（租賃）

不動產的糾紛
（符合土地法34-1第6項）

(租賃條例)
各種態樣租賃

a)多戶出租的個人房東

b)企業經營者租賃
各種態樣租賃

強執效力
無

(僅行政裁罰)
有

（調解成立，法院核定）
有

（調解成立，法院核定）
有

費用
無

（住宅租賃糾紛免費）
無 無

有
（聲請費、裁判費等

相關費用）

優點
1.委員由不動產專業組成
2.相對人若2次未到，委員可
依申請案件審查做成裁處書

1.免費，省時省力
2.只要調解成立，等同確
定判決

1.免費，省時省力
2.只要調解成立，等同確
定判決

不管被告訴人有無出席，
法官對訴訟是有裁判權力

缺點

1.召開不易，等待時間長
2.調處僅是行政裁處效力，
無強制執行效力，雙方都
可反悔

1.無法強制出席
2.委員多為地方仕紳，
對於住宅租賃的法規
不熟悉

1.無法強制出席
2.各地方消保官標受理準
不一，對於與個人房東
發生糾紛常有不受理狀況

1.等待時間長，曠日費時
2.訴訟標的小，費用負擔
大

住宅租賃糾紛處理流程與方法



崔媽媽基金會幫幫忙

 事前預防：審視契約

 糾紛排解：協商/調解

https://www.tmm.org.tw

★★上網預約：

http://www.tmm.org.tw/


Q＆A



THE END


